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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舒缓悠扬的音乐，峨口铁矿上山职工坐上
干净整洁的通勤车。为了给上山职工提供一个安全、
干净、整洁、文明、舒适的乘车环境，使职工以愉悦的心
情步入工作岗位安全生产，峨矿动力生活部通勤车队
严格执行出车前和回场后的车辆点检，每日进行“两拖
一刷”车辆内外清洁，同时，通勤车司机和党员安全卫
士时刻提醒职工系好安全带，以优质的服务确保职工
乘车安全、舒心。

图1 党员安全卫士记录检查情况
图2 职工正在清洗车辆

王振华 摄

本报讯（记者郝晋凯 通讯员 王兴）面对呼噜病
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为让广大职工家属清楚地
认识呼噜病的常见临床症状，努力改善呼噜病患者
的生活质量，日前，山医大六院心电图室在迎新院区
组织“呼噜病友沙龙”。

来自山医大六院呼吸科、心电图室的有关专家
和职工家属参加活动。呼噜病沙龙活动特邀中华医
学会呼吸分会睡眠学组委员、太原市医学会睡眠中
心主任罗宏教授作了《呼噜病友沙龙健康宣教》专题
讲座，并且现场对呼噜病患者进行了公益性呼吸机
佩戴治疗。沙龙活动中，山医大六院心电图室主任
张运彩，呼吸科副主任肖爱莲，与罗宏教授对打呼噜
这看似平常却不容小觑的健康隐患进行了健康宣教
和现场答疑。

专家们耐心、生动的讲解得到了现场职工家属
的一致好评。通过此次活动，大家对以打呼噜为常
见临床症状的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有了清楚的认
识，同时也对动态心电图检查引起了重视。

严重呼噜病患者猝死于睡眠之中的人数，占到
每年死于各种冠心病人数的30%，而动态心电图检
查，作为心率大数据，它可以预测高危猝死风险，为
临床预后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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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郝晋凯 通讯员侯首杰）为倡导
全民健身、全面健康的生活理念，助力太钢高质量
发展，让更多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提升幸福指
数。4月21日，由公司工会主办，花园体育文化中
心承办的“太钢健身大讲堂”，第二期《亚健康的改
善及运动营养》公益讲座在花园国际大酒店举
行。公司各单位工会主席和健身活动爱好者及花
园体育文化中心教练等到会听取讲座。

“太钢健身大讲堂”第一期公益讲座开讲后
广大职工反响强烈，大家把学习到的健身知识应
用的日常健身中，起到了很好的健身效果。为进
一步为广大职工家属传递健康知识，讲座特聘山

西大学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研究室主任韩雨
梅博士，结合自己从事体育运动人体科学工作的
经验，作了《亚健康的改善及运动营养》的专题讲
座。讲座中，韩雨梅博士就造成亚健康的原因、
亚健康的临床表现及鉴别方法以及亚健康的运
动干预方法和运动营养的补充等进行了深入的
讲解，并且与现场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受到在场
听众的积极响应。专家希望更多职工通过听取
讲座，找到适合自己的健身保健方法，投入健身
活动。专家建议：“最佳的健身运动方式是有氧
运动，锻炼频率每周3-5次，每次15-60分钟，膳
食营养补充要因人而异，以食物补充为主”。

本报讯（记者孙敬 通讯员
李宝珍）为了把正确的学前教育
观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带给家长，
营造社区、家庭、幼儿园共同关
注学前教育的良好氛围，4月21
日，钢新幼教中心开启“百名教
师进社区”公益活动。

中心下属12所幼儿园及培
训学校、早教中心200多名教师
早早地来到城北各社区。活动
现场，老师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其
中，给孩子们准备玩具材料、引
导孩子们积极互动。“风火轮”

“彩虹隧道”“爬爬乐”“彩虹
伞”“建构小达人”“创意泥

工”……游戏的每一步，都充满
了挑战，更展示出了孩子们的无
限潜能。在愉快的玩耍和欢笑
中，拉近了家园的距离，同时也
让家长们发现了游戏对儿童的
发展价值，体验到了陪伴对孩子
来说是最大的快乐。

活动现场还设有咨询台，
为家长们介绍正确的教育理念
及科学的教育方法，一对一地
沟通引导家长关注幼儿的成
长，学习如何观察自己的孩子，
怎样做好家庭与幼儿园的合作
教育。保健医生给孩子们进行
身高体重的测量，帮助家长了

解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中心
下属幼儿园小朋友们精彩的节
目表演将活动推向了高潮，优
美的舞蹈、国学诵读、国际象
棋、花式篮球……引来大家的
啧啧称赞。

活动结束后，孩子们意犹
未尽、恋恋不舍，家长们希望幼
儿园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钢
新幼教中心负责人表示，他们
将秉承“做有情怀、高品质幼儿
教育”的初心，把对幼儿、家庭、
社会的这份责任感融入到日常
的工作中，不定期走进社区宣
传、普及教育知识。

5月1日，电动车实名登记上牌开始了
本报记者 薛 华

钢新幼教中心举办“百名教师进社区”公益活动

公司健身大讲堂举办亚健康的改善专题讲座

近期，广大职工都比较关注
电动车上牌照的事，因为从5月
1日起《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
条例》正式实施。那么，从5月1
日起电动自行车能不能上路？
如何上牌照？厂区对电动自行
车又将如何管理？就此问题，记
者专程到保卫部进行了采访。

保卫部交通科科长肖鹏介绍，
《太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经太原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表决通过，经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后，于2018年5月1日施
行。该《条例》对电动自行车生产、
销售、管理等方面都画了硬杠杠。
《条例》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是以
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
轮，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电助
动功能，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
非机动车。

那么具体是哪种电动自行车
是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呢？
今年1月1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向社会公示了新修订的国家标准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该
标准规定：电动自行车前后轮中
心距不大于1.25米，车体宽度不
大于0.45米，整车重量（含电池）
不大于55公斤，电机功率不大于
400瓦，最高车速不超过25公里/
小时，必须具有脚踏骑行功能。

不符合该标准的车辆，5月1日起
在我市将停止销售。

对于5月1日前已购买的电
动自行车，符合该标准的，购车人
可在开始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
向太原市公安交警支队设立的电
动自行车登记上牌点申请办理登
记手续。对于不符合我市登记标
准的，暂不进行登记上牌，待国家
新标准、新政策出台后，根据国家
精神再决定是否登记，过渡期限
为一年。5月1日以后购买的符
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购车人应
当在车辆购置之日起三十日内到
相应登记点登记。

电动车上牌需要提交的手
续是：（一）车辆所有人身份证
明；（二）购车发票或者车辆其他
合法来源证明；（三）车辆出厂合
格证明。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公
安交管部门当场予以登记并发
放号牌、行驶证；不符合规定条
件的，不予登记并说明理由；对
提交的证明、凭证不齐全的，应
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的材
料。对于遗失购车发票的，在登
记时须由本人填写“车辆合法来
历证明承诺”；对于遗失车辆出
厂合格证的，购车人要与电动自
行车协会沟通商定，由品牌经销
商来出具车辆型号参数证明。

肖鹏告诉记者，据公安交管

部门估算，我市电动自行车总量
已突破70万量，其中90%为超标
车辆，也就是说有60多万辆是不
达标的。那么过渡期满不达标的
电动车将如何处理呢？新修订的
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提出，对于这部分车辆，将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当地实际情
况，制定出妥善解决办法，通过自
然淘汰、以旧换新、折价回购、发
放报废补贴、纳入机动车管理等
方式，在几年内逐步化解。

肖鹏提醒广大购车职工，5
月1日前购买的符合标准的电
动车最好在规定期限内登记上
牌，可免收号牌、行驶证工本
费。5月1日后购买且符合登记
条件的电动车，初次登记的，免
收号牌、行驶证工本费。

对于入厂电动车如何管
理？肖鹏强调，保卫部将严格执
行太原市电动车管理规定，在上
牌的规定期限和过渡期内以教
育引导为主，过渡期后视市政府
规定配合执行。

据了解，5月1号起，太原公
安交警支队将结合正在开展的
文明交通综合治理工作，对道路
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及其他非机
动车通行秩序加大整治力度，对
交通违法行为从严查处。

根据2018年“五一”放假安排，本报4月30日、5月1
日休刊，2日正常出版，祝广大读者节日快乐。

告 读 者


